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未财函〔2021〕234 号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转发《关于规范单一来源采购和进口产品采

购论证公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级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直属企事业单

位、汉长安城特区党政办：

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精神，优化政府

采购营商环境。现将《西安市财政局关于规范单一来源采购

和进口产品采购论证公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市财函〔2021〕

42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单一来源采购程序及提交资料

（一）单一来源采购程序

1、采购人应当将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货物或服

务项目列入本单位“三重一大”事项议事决策范围。

2、采购人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，应当在采购活

动开始前，邀请专业人员进行论证，专业人员人数应为 3 人

及以上单数。

3、论证意见应当包括采购项目预算安排是否科学合理、



采购项目必须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理由是否合理合法。

4、单一来源采购均应在“陕西省政府采购网”上进行

项目公示，项目公示期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5、主管预算单位应当加强对本部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

管理。

6、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与供应商应当遵循采购法规

定的原则，进行协商采购。协商过程应当进行记录，作为采

购档案保存。单一来源采购结果公告期应不少于 3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单一来源采购所需资料

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的，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，

报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后，提交以下材料。其中：达到公开

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采购单位向区财政局行文申请：

1、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申请。

2、单位“三重一大”事项议事决定的会议纪要、记录

等；

3、主管预算单位的书面审查意见。

4、参与论证专家手工填写的书面论证意见；

5、在“陕西省政府采购网”公示情况；

6、采购项目的预算金额、项目预算金额的主要依据和

理由，预算批复文件或者资金来源证明。

二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程序及提交资料

（一）进口产品采购程序



1、采购人应当将拟采购国产同类产品确实无法满足需

求的进口产品项目，列入本单位“三重一大”事项议事决策

范围。

2、采购人拟采购进口产品的，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，

邀请专家进行专业论证，专家应当客观、独立地提出具体论

证意见。

3、专家组应当由 5 人以上单数组成，其中，必须包括 1

名法律专家，产品技术专家应当为熟悉该产品的专家。采购

人不得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论证。

4、专家组应形成论证意见并公示。

5、进口产品应在“陕西省政府采购网”上进行论证公

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6、主管预算单位应当加强对本部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

管理。

（二）进口产品采购所需资料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项目，采购单位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

前向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采购人名称、采购项目名称、项目采购预算等基本

情况，并阐述申请采购进口产品的理由。

2、单位“三重一大”事项议事决定的会议纪要、记录

等。

3、主管预算单位的审查意见。



4、每名参与论证专家手工填写的书面论证意见。

5、在“陕西省政府采购网”进口产品论证公示情况。

6、项目预算金额、预算批复文件或者资金来源证明。

采购人作为政府采购活动的实施责任主体，要进一步规

范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权利运行，强化内部流程控制，明确不

同级别的决策权限和责任归属，按照分级授权的决策模式，

建立与组织机构、采购业务相适应的内部授权管理体系,促

进政府采购提质增效。

附件：《西安市财政局关于规范单一来源采购和进口产

品采购论证公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
2021 年 6 月 2 日

抄送：区政府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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